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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柬縣政府 函

地址 ')00219屏束调．lj�來市自由路527號，
承辦人．釺4占宇
電祜：08-7320415#3361 
傳」1 : （）8-7320542 
電f信箱 a00255 3@oa.pthg.gov. lw 

妾北市松山區束興路26哉9棲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圉聯合會

T.r.
 

線

發文日期：中菲民團】15年2月3日
發文字戢：屏府城1史字第1150035629砥
速別：許通1牛
密等及格密條件或保密期限·
附件；

主旨：有1榻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辦理建紮物公共安全
檢查簽證及申赧事宜1案，請查照。

鬥依建苹物公共安全檢口正益及中槍停壅［璽］自本?
法）第6條第l項規定： 「 標準檢查専索機構或專棐人員依
防火避難設泥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流項目表（如附表
二）辦理檢查，並將標準檢查焱溉咭杲製成標準檢查赧告
書。」且內政部已於100年I J月17日台內營字第
1000809947號今訂有建第4如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檢
査報告嘯表（以下簡稱公安檢查報告苦表）據以執行。
檢查項目有不合規定者，應依本辦法第l3條規定由中赧
人提具改善計畫申報，如於核定改善期限內仍未改善完
畢，則愿依建第法第91條規定辨理。

二 丶 另，有關建第4夕）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涉及違幸建纂者，公
安檢查報告吝表已明示，除合法領得使用執照部分應依
建第法第77條第3項規定辦理外，並備 ．江附建之違章建築
範圍及面稍；另建紮牣依公安检Jj_:報告書表規定辦理之
各檢查項目，應就建築物及其附建之違章建第部分合併
檢討。若整棟建旗1物均屬違建者，則不予受理其中報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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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公告會員參考

 

敬會

認設暨委老委員會






